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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局製拍國安宣導影
片-「國安本壘、一起守護」
➤☢️觸身球☢️盜壘☢️接殺 就像來勢洶洶的
文攻武嚇、社會滲透以及認知作戰，讓我們的
社會不斷內耗再內耗... 
➤身為🇹🇼臺灣公民的你我，都有責任甩開惶恐
和自我懷疑，一起堅定立場，邁開走向民主的
步伐，守護國家安全的本壘板! 
➤你，準備好了嗎？
➤「下一球，換你」

(點擊圖片可開啟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IM9fr6dgxA&ab_channel=%E6%B3%95%E5%8B%99%E9%83%A8%E8%AA%BF%E6%9F%A5%E5%B1%80


1)案情摘要

某機關A因個人財務狀況不佳，遂透過不知
情友人介紹認識暴力討債集團首腦，雙方約
定若A介紹有貸款需求客戶，即可獲取高於
一般市價之報酬或傭金。

暴力討債集團首腦還要求A提供協助，由A
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利用知識聯網帳號查詢
個人資料，待A蒐集資料完備後，再以通訊
軟體Telegram（飛機程式）提供給暴力討
債集團使用。

案經法院審理，認A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文書罪共37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應執行
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並應於判決確定
後6個月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10萬元。

二、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2)相關法令

1.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漏或交
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
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

2.刑法第213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
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

3.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
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
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
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
以下罰金。」

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本章之
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二、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3)宣導事項

1.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機關資訊系統查詢稽
核作業：
為確保機關落實保護民眾個人資料，防
止濫用或侵害個人資料隱私，避免衍生
違(法)紀案件，資訊系統涉及個資之單位
應落實管理維護與加強抽查稽核，倘有
發現異常查詢或管理缺失等情形，應迅
速調查釐清並針對已生洩密之情事採取
補救措施，防止損害擴大。

2.適時辦理職期輪調作業：
為避免保有個資之同仁與轄內業者長期
不當接觸，致因人情包袱或利益誘惑衍
生洩漏個資之廉政風險，對於久任一職
之同仁，宜配合風紀情報實施預防性職
務調整，以將低風險發生之機率。

二、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三、職場不法侵害宣導

1.本局員工在工作場所中遭受虐待、威脅
或攻擊，以致於明顯或隱含對其安全、
福祉或與健康構成挑戰，為職場不法侵
害事件。

2.下列4種類型之職場不法侵害，將立即
啟動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1)肢體不法侵害(如：毆打、抓傷等)
(2)心理不法侵害(如：威脅、辱罵等)
(3)言語不法侵害(如：干擾、歧視等)
(4)性騷擾(如：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
跟蹤騷擾行為自跟蹤騷擾防治法施行後

亦屬不法侵害態樣。

3.以下為不法侵害之可能來源：
(1)內部不法侵害：發生在同事或主管及

部屬之間。
(2)外部不法侵害：發生來自本局外部，

包括工作場所出現的對象、承包商、訪
客、或其他第三方相關人士。



三、職場不法侵害宣導

4.本局同仁針對可能存有不法侵害風險之
工作條件或情境，應及早通報；另各科
室若發生疑似遭遇職場不法侵害事件，
除通知科室主管及政風室外，須於24
小時內填報「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及
處置表」送交政風室，相關處理流程及
表單詳見本局共同資料夾(!法規專區\
職安規章計畫\核定規章計畫及子計畫
檔案\5.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
畫)項下。



四、國家機密保護法修正

配合國家機密保護法及施行細則之
修正，法務部依該法施行細則第32
條第7項規定，於113年7月9日訂定
發布「國家機密保護法涉密人員返
臺通報表」，課予涉及國家機密人
員出境返臺通報義務。

涉及國家機密之人員於境外較易有
遭刺探國家機密之風險，恐造成國
家安全及利益之重大損害，修正前
僅規定涉密人員出境應經其（原）
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之人准許；修法後課予涉密人員應
於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通報之義務，
以掌握涉密人員出境後是否與外國、
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人士聯繫、接
觸之情形。



Ⅰ.案例簡介：

五、前車之鑑

新北市水利局4名約僱人員共犯對於主
管事務直接圖利罪，經新北地院判決有
罪

新北市水利局4名約僱人員被控明知
廠商借牌圍標仍予以包庇，分別依
對於主管事務直接圖利罪判處4人1
年3月至1年10月不等徒刑，均緩刑
3年或4年。

(圖片引自維基百科)

(新聞連結)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696054


五、前車之鑑

新北市水利局4名約僱人員共犯對於主
管事務直接圖利罪，經新北地院判決有
罪

Ⅱ.背景說明：

甲、乙、丙及丁為新北市水利局約
僱人員，於109、110及111年間
分別負責辦理淡水河系環境維護採
購案之簽辦採購需求、採購程序、
契約管控、資料彙整、請款事宜及
履約管理、巡查及查驗等各項業務。
(4人之業務於不同年度有部分輪換)

該局考量單一廠商履約能力及該局
執行履約管理等因素，避免同一廠
商得標無足夠機具、人力得以分配，
故於本案採購案之投標須知均載明
「單一廠商以得標1區為限」。



五、前車之鑑

新北市水利局4名約僱人員共犯對於主
管事務直接圖利罪，經新北地院判決有
罪

Ⅲ.違法情事(一)：

甲、乙及丙明知戊借用己所有之A
公司名義投標109年淡水河系環境
維護採購案，實際由戊所有之B公
司履約之事實，卻未依政府採購法
第50條規定為終止契約、解除契約
等改正措施或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10條以書面向有關單位陳述意見，
容任戊持續以A公司名義進行履
約，於收到戊以A公司名義函報之
估驗資料後，在其職務上所掌「查
驗紀錄」公文書之承包廠商欄位登
載A公司等不實內容，並續行陳核
長官而行使以完成核銷程序，致戊
得以借用A公司名義投標及履約，
損害該局對於履約管理及契約價金
核撥之正確性。



五、前車之鑑

新北市水利局4名約僱人員共犯對於主
管事務直接圖利罪，經新北地院判決有
罪

Ⅲ.違法情事(二)：

戊另於110年、111年(甲、丁未參
與)淡水河系環境維護採購案，除
以B公司進行投標外，又借用A公
司之名義投標；甲、乙、丙及丁明
知上述情事，卻未依政府採購法第
50條不予開標或決標予A公司並沒
收其押標金，且於採購案審查過程
中未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10條採
取改正措施或以書面向有關單位陳
述意見，使A、B公司分別得標該
採購案第4分區及第6分區；又明知
決標後A公司承攬之內容實際由B
公司履行，亦未依政府採購法第50
條之規定處置，使戊得以A公司名
義投標及履約，同損害該局對於履
約管理及契約價金核撥之正確性。



Ⅴ：廉政小提醒：

本案因法院查無積極證據足認當事
人收受不法利益，又於偵查中為自
白或對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為肯定
供述，方有獲得緩刑之可能，惟於
褫奪公權期間仍無法擔任公務員。

五、前車之鑑

新北市水利局4名約僱人員共犯對於主
管事務直接圖利罪，經新北地院判決有
罪

Ⅳ.法院判決：

法院審酌廠商如期履約而無其他損
害，被告4人所為動機係避免本採
購案無廠商維護之空窗期，情節輕
微，判甲、乙、丙及丁共同犯對於
主管事務直接圖利罪，分別處有期
徒刑1年5月、1年10月、1年8月及
1年3月，皆得緩刑並褫奪公權1
年。



有問題請撥內政部警政署專線165或官網查詢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政風室關心您】

113/7/8-113/7/14詐騙來電排名

◆反詐騙宣導◆

113/7/8-113/7/14民眾通報高風險平臺

https://165.npa.gov.tw/#/

